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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砂 指

以菱镁矿

、

水镁矿或从海水中提取的氢氧化镁等镁质原料经高温处理达到

烧结程度的产物的统称

。

主要包括烧结镁砂

、

电熔镁砂

、

海水镁砂等

。

以天

然菱镁矿为原料烧制的镁砂称为烧结镁砂

；

以菱镁矿等为原料经电弧炉熔

炼达到熔融状态冷却后形成的称为电熔镁砂

；

从海水中提取氧化镁制成的

称为海水镁砂

。

镁砂是耐火材料最重要的原料之一

，

用于制造各种镁质定

型和不定形耐火材料

耐火材料 指

耐火度在

１５８０℃

以上的无机非金属材料

，

它包括天然矿石及按照一定的目

的要求经过不同的工艺制成的各种产品

，

具有一定的高温力学性能

、

良好

的体积稳定性

，

是各种高温设备必需的材料

镁质耐火材料 指

以镁砂为主要原料或主要原料之一

，

加工生产的以氧化镁为主要成分的定

型或不定形耐火材料

。

定型耐火材料主要包括镁砖

、

镁铝砖

、

镁钙砖

、

镁碳

砖

、

镁铝碳砖

、

镁白云石砖

、

镁白云石碳砖等

；

不定形镁质耐火材料主要包

括各种捣打料

、

干式料

、

浇注料

、

涂抹料等

。

主要应用于钢铁

、

建材

、

有色等

高温窑炉炉衬

绿色耐火材料 指

对具有优质

、

节能

、

功能

、

环保性能耐火材料的总称

。

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

，

满足

“

绿色耐火材料的产品质量优良化

，

资源

、

能源节约化

，

生产过程清

洁化

，

产品使用无害化

”

的要求

不定形耐火材料 指

由具有一定粒度级配的耐火骨料和粉料

、

结合剂

、

外加剂混合而成的耐火

材料

，

又称散状耐火材料

。

用于热工设备衬里

，

利用模具现场施工

，

不经烧

成工序

，

直接烘烤后使用

。

主要有浇注料

、

捣打料

、

干式料

、

可塑料

、

喷射料

、

火泥等

定型耐火材料 指

将一定粒度配比的耐火颗粒料

、

粉料和结合剂经混练

、

压制成具有一定形

状的坯体

，

并经低温处理或高温烧结而成的耐火材料

矿产资源储量 指 经过矿产资源勘查和可行性评价工作所获的矿产资源蕴藏量的总称

保有储量 指

探明储量减去动用储量所剩余的储量

，

即探明的矿产储量

，

到统计上报之

日为止

，

扣除采出矿量和损失矿量

，

矿床还拥有的实际储量

地质储量 指

根据区域地质调查

、

矿床分布规律

，

或根据区域构造单元

，

结合已知矿产的

成矿地质条件所预测的储量

勘查阶段 指

针对勘查区或矿床而言

，

具有一定面积性

，

在某一勘查阶段内

，

不同地段存

在不同勘查程度

，

探求不同地质可靠程度的资源储量类型

。

如勘探阶段一

般有探明的

、

控制的

、

推断的资源储量类型

；

详查阶段的控制的

、

推断的类

型

、

普查阶段为推断的

、

预测的类型

可采储量 指 在现有经济和技术条件下

，

可从矿藏中能采出的那一部分矿石量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

１２２ｂ

）

指 控制的经预可行性研究的经济的基础储量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３３３

）

指 推断的经概略

（

可行性

）

研究的内蕴经济的资源量

矿产资源储量核实 指

凡因矿业权设置

、

变更

、（

出

）

转让或矿山企业分立

、

合并

、

改制等需对资源

储量进行分割

、

合并或因改变矿产工业用途或矿床工业指标以及工程建设

项目压覆等

，

致使矿区资源储量发生变化

，

需重新估算查明的资源储量或

结算保有的

（

剩余

、

残留

、

压覆的

）

资源储量

，

应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核实

，

编

制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 指

综合描述矿产资源储量的空间分布

、

质量

、

数量及其经济意义的说明文字

和相应的图表资料

，

包括矿产资源储量的各类勘查报告

、

开发矿山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

、

闭坑地质报告以及矿产勘查和矿山生产

、

水源地建设阶段用

于筹资

、

融资

、

探矿权或者采矿权转让过程中说明矿产资源储量的有关材

料

掌子面 指 地下工程或采矿工程中的开挖工作面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 指

依据和参照国家发布的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

、

国家和有关部门发布的矿

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

（

各矿种地质勘查规范

），

国家和有关部门发布的与矿

产资源勘查及矿山生产和水源地建设有关的技术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

、

国

家发布的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矿产资源以及环境方面的规定而进行的审

查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指

建设项目竣工后

，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相关办法规定

，

依据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或调查结果

，

并通过现场检查等手段

，

考核该建设项目是否达

到环境保护要求的活动

炉外精炼 指

将经转炉或电炉冶炼后的钢液转移到钢包进行炉外精炼处理的冶金工艺

过程

，

主要的炉外精炼设备有

ＡＯＤ

炉

、

ＶＯＤ

炉

、

ＲＨ

装置等

钢包 指

承接炼钢炉

（

转炉

、

电炉或精炼炉

）

的钢液

，

把钢液运送到炉外精炼设备处

进行精炼处理或者直接将钢液运送到浇钢现场进行浇钢的设备

ＡＯＤ

炉 指 采用氩氧脱碳法进行钢水精炼的精炼设备

ＶＯＤ

炉 指 采用真空吹氧脱碳法进行钢水精炼的精炼设备

ＲＨ

装置 指 采用真空脱气法冶炼低碳钢

、

超低碳钢的精炼装置

整体承包 指

用户将其全部或部分热工装备所需耐火材料从配置设计

、

生产采购

、

安装

施工

、

使用维护

、

技术服务到用后处理等整体承包给耐火材料企业

，

耐火材

料企业和用户根据协议约定的单台设备耐火材料消耗或单位产品的耐火

材料消耗费用进行结算的销售模式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书摘要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差异。

第一章 交易概述

第一节 本次交易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产业并购是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公司战略目标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知名耐火材料企业集团。 为加快战略目标的实现，公司制

定了“加快兼并重组步伐，横向扩大生产规模，纵向延伸产业结构，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 在

加强北京利尔、上海利尔和洛阳利尔三大耐火材料生产基地建设的同时，积极向镁砂、铝矾土等上游矿山开采与

耐火原料加工发展，形成“矿山开采———原料加工———产品生产”完整的耐火材料生产加工产业链。

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稳定、充足的菱镁矿资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较

２０１０

年虽大幅增长

２９．９４％

，但受原

料价格不断攀升的影响，营业利润仅增长

３．７９％

，毛利率由

２０１０

年度的

３４．５４％

降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２．５２％

。 金宏矿业菱

镁矿储量大、品位高、年开采规模大，能够满足公司战略规划对菱镁矿资源的需要。

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完善的产品和客户结构。 目前，公司约

９０％

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钢铁行业，客户行业

结构较为单一。 辽宁中兴侧重于非钢铁行业的有色、建材工业用耐火材料的生产销售，客户结构与公司形成互

补。 辽宁中兴是行业内

５７

家拥有轻（重）烧镁砂出口资格的企业之一，年出口配额达

４

，

０００

吨。 公司并购辽宁中兴

能够快速完善产品及客户结构、提升综合产能、拓展国际市场。

（二）产业并购符合国家政策法规

利用资本市场开展产业并购，促进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符合我国政策法规。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特别提出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 鼓励上市公司以股权、现金及

其他金融创新方式作为兼并重组的支付手段，拓宽兼并重组融资渠道，提高资本市场兼并重组效率。 国家“十二

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工信部原材料司在北京召开促进耐火粘土、镁砂等耐火原材料行业发展座谈会，会议指出：严格

行业准入管理，提高产业集中度，鼓励骨干企业加强横向联合壮大产业规模，开展纵向重组延伸完善上下游产业

链，尽快做优做大做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工信部原材料司在《关于促进耐火材料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

见稿）中，明确提出要推进联合重组。 规范市场化运作，支持行业内优势骨干企业以品牌、技术、资本等要素为纽

带，大力推进横向联合重组，纵向延伸产业链，组建大型耐火材料企业集团。

（三）产业并购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

通过产业并购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产业布局，是我国耐火材料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在高温工业发展和技

术进步的带动下，我国耐火材料及原材料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产量和消耗量已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是耐火材料

和原材料最大的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 但我国耐火材料和原材料产业技术、装备落后、产业集中度低、结构不

合理等问题亟待解决。 为促进我国耐火材料和原材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有关部门正在加快制订《镁砂及镁质耐

火原材料行业准入条件》，以提高产业集中度。 鼓励骨干企业加强横向联合，壮大产业规模，开展纵向重组延伸完

善上下游产业链，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生产力布局、尽快做优做大做强，提升我国耐火材料工业的整体竞争力

是我国耐火材料行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发展方向。 工信部原材料司在《关于促进耐火材料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到

２０１５

年，形成

２～３

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创建

２～３

个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前

１０

家企业产业集中度达到

２５％

。 到

２０２０

年，前

１０

家企业产业集中度提高到

４５％

左右。

（四）产业并购是耐火材料生产企业必然选择

当前耐火材料行业的竞争结构决定兼并重组是本行业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我国耐火材料行业竞争程度高，集中度低，行业内尚未真正形成能与国际先进耐火材料巨头相比的龙头企

业。本行业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缺乏平等话语权。上游矿山原材料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优势，使得耐火材

料企业的原料供应、质量、价格受到制约；下游的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电力等行业，经过近几年产业整合，产业

集中度得到提高，技术水平得以提升，对耐火材料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产品质量、使用性能以及生产规模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耐火材料企业只有通过产业纵向并购，延伸产业链，控制前端矿山等原料资源；通过横向联合重

组，快速提高行业集中度，做大做强，并与上下游企业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向耐火材料产业链的上游纵向延伸，兼并重组矿山资源，本公司可获得稳定、优质的菱镁矿

资源，完善公司产业链；通过横向整合，丰富产品和市场结构，扩大生产能力，优化生产和销售布局。 充分发挥本

公司及金宏矿业、辽宁中兴各自优势，通过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加快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二节 本次交易原则

一、合法合规、诚实信用、协商一致原则

二、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升持续经营能力的原则

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

四、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原则

五、发挥协同效应、促进主营业务发展的原则

第三节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为：本公司同时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购买李胜男持有的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以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与承担王生对镁质砖公司

１

，

２００

万元付款义务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王生持有的辽宁中兴

４８．９４％

股权、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购买李雅君持有的辽宁中兴

５１．０６％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李胜男、王生、李雅君将成为本公司的股东，金宏矿业、辽宁中兴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二、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根据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作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５２９１

号《审计报告》和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４４５

号

《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金宏矿业净资产为

２

，

８９３．６８

万元，评估值为

４１

，

５０３．０８

万元。 经公司及李

胜男同意并确认，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４１

，

５０３．０８

万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５２９０

号《审计报告》和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４４６

号

《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辽宁中兴净资产为

１２

，

４９９．１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５

，

４２８．３７

万元。 经公司及

王生、李雅君同意并确认，辽宁中兴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２５

，

４２８．３７

万元。

三、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北京利尔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二）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李胜男、王生、李雅君。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按以下方式确定：

１

、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为发行基准价；

２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以

下公式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Ｋ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Ａ

，每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１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股票价格不低于每股面值），则：

根据以上定价原则，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基准价为

１０．９７

元

／

股。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因此，本次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９２

元

／

股。

如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公告后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本公司存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仍将按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四）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总数根据以下公式确定：

本次拟发行股份总数为

６０

，

１９３

，

６３６

股，其中拟向李胜男发行股份数为

３８

，

００６

，

４８４

股，拟向王生发行股份数

为

１０

，

２９７

，

２９３

股，拟向李雅君发行股份数为

１１

，

８８９

，

８５９

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６００

，

１９３

，

６３６

股。

如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公告后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本公司存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股份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五）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六）锁定期安排

李胜男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之后需按照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王生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之后需按照法律、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李雅君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之后需按照法

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七）滚存利润的安排

标的公司于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利润全部由上市公司享有，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由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八）损益安排

在相关期间，金宏矿业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李胜男以等额货币向上市公司补足；

辽宁中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王生、李雅君以等额货币向上市公司补足。

（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方案相关议案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第四节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本次交易涉及有关各方的决策过程如下：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发布公告，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北京利尔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北京利尔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

议案，并分别与李胜男、王生、李雅君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辽宁中兴召开股东会，股东王生、李雅君做出决议：北京利尔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

收购王生持有的辽宁中兴

４８．９４％

股权、李雅君持有的辽宁中兴

５１．０６％

股权。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同意王生将所持辽宁中兴

４８．９４％

股权、李雅君将所持辽宁中兴

５１．０６％

股权转让给北京利尔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金宏矿业股东李胜男做出股东决定：北京利尔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李胜男所

持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李胜男同意将所持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转让

给北京利尔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北京利尔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

关议案，并分别与李胜男、王生、李雅君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次交易获金宏矿业股东决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次交易获辽宁中兴股东会决议通过。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交易方案需获得北京利尔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方案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五节 交易对方名称

一、交易对方之一：李胜男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胜利里

３

号

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８０２１９７１０９１４＊＊＊＊

国籍：中国

二、交易对方之二：王生

住所：辽宁省海城市中街北路

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３１９１９５２０４２５＊＊＊＊

国籍：中国

三、交易对方之三：李雅君

住所：辽宁省海城市中街北路

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３８１１９５４０６０６＊＊＊＊

国籍：中国

第六节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李胜男、王生、李雅君与北京利尔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第七节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４４５

号、坤元

评报〔

２０１２

〕

４４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标的公司各项财务指标及交易价格与上市公司

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指标 资产总额 净资产额 收入总额

１

金宏矿业

３

，

７７５．５９ ３４８．７４ ０．００

２

辽宁中兴

３６

，

１６２．０２ １８

，

５２４．３０ ３０

，

４０４．６７

３

标的资产合计

３９

，

９３７．６１ １８

，

８７３．０４ ３０

，

４０４．６７

４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合计

６６

，

９３１．４５ －

５

比较取值

（

３

和

４

较高者

）

６６

，

９３１．４５ ６６

，

９３１．４５ ３０

，

４０４．６７

６

北京利尔

２３５

，

５９５．２０ １９０

，

１８６．５５ ９１

，

９５８．５９

７

比例

（

７＝５÷６

）

２８．４１％ ３５．１９％ ３３．０６％

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净资产额、收入总额占上市公司相应项目的比例均低于

５０％

，按照《重组办法》中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的认定标准，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第八节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赵继增先生，本次交易完成后实际控制人仍为赵继增先生，本次交易未导致

公司控制权变化。

第九节 本次交易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的规定

本次交易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李胜男、王生、李雅君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１９．３６

万股，约占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３％

，本次交易的交易金额为

６．６９

亿元。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的规定。

第十节 公司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北京利尔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

＜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李胜男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与李胜男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王生、 李雅君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北京利

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王生、李雅君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李胜男签

署

＜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

规定的决定

＞

第七条规定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

第二章 上市公司情况

第一节 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ｅｒ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

北京利尔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３９２

公司住所

：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火炬街

２１

号

注册资本

：

５４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１０１１４００１７４８４８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１１０１１４７２２６６２６７１

法定代表人

：

赵继增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制造耐火材料制品

。

一般经营项目

：

耐火材料的技术开发

、

施工总承包

；

销售耐火材料制品

、

耐火陶瓷制

品

、

节能保温材料

、

机电设备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第二节 公司设立和股权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北京利尔前身为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经北京利尔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北京利尔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了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１４００１７４８４８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１２５

万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０

］

２６０

号）核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北京利尔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３７５

万股。 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批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挂牌交易，股票简称“北京利尔”，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 首次公

开发行后，北京利尔股本总额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增

加注册资本

３

，

３７５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北京利尔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总股本

１３

，

５００

万

元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北

京利尔股本总额为

２７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北京利尔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增加

注册资本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２７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北京利尔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

２７

，

０００

万元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２７

，

０００

万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后，北京利尔股本总额为

５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北京利尔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手续，增加注册资本

２７

，

０００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５４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利尔的股权结构如下：

项目 数量

（

股

）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６

，

７９８

，

２８９ ３０．８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３

，

２０１

，

７１１ ６９．１１％

总股本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北京利尔的实际控制人为赵继增先生，上市公司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详见本

章“第四节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第三节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北京利尔主营业务为耐火材料设计研发、生产配套、施工安装、使用维护与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全程在线服

务”的整体承包业务。

２０１１

年北京利尔实现营业收入

９．２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９．９４％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２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７９％

；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０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２．５３％

。

２０１１

年末， 北京利尔总资产为

２３．５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２．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８．９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７９％

。

北京利尔专注于耐火材料行业，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增长率 营业收入 增长率 营业收入 增长率

耐火材料

９１

，

９５１．０９ ２９．９４％ ７０

，

７６３．２０ ２９．８７％ ５４

，

４８９．６４ ３０．２７％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北京利尔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４９

，

９７５．６１ ２３５

，

５９５．２０ ２０９

，

１３０．６５ ６１

，

１６４．９３

负债总额

５６

，

３０５．２２ ４５

，

４０８．６５ ２８

，

４５６．９４ ２２

，

３２４．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９２

，

７４３．３４ １８９

，

２２９．４３ １８０

，

５７９．９５ ３８

，

４２６．４４

总股本

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

，

１２５．００

（二）收入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３

，

６７３．８５ ９１

，

９５８．５９ ７０

，

７８０．３７ ５４

，

４８９．６４

营业利润

７

，

４３２．２９ １２

，

９４８．２５ １２

，

４７５．８９ １１

，

６４７．７５

利润总额

７

，

４５３．１５ １３

，

７３０．７９ １２

，

５０６．６３ １１

，

８１３．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２１３．９１ １２

，

０２４．４８ １０

，

６８５．１４ ９

，

７１１．９１

（三）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３９４．６２ －３

，

５３７．２３ －２

，

０２２．３１ ９

，

１０２．２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１１９．９１ －２８

，

１６４．３０ －２

，

３８９．８２ －３

，

６４８．５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８１１．４５ －２

，

４５２．０６ １２９

，

６８９．５０ －２

，

３５６．１４

北京利尔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２４ ６．５１ ８．１２ ２７．８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２３ ６．１４ ８．１０ ２７．４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１５ ０．９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５７ ３．５０ １３．３８ ３．８

资产负债率

（

％

）

２２．５２ １９．２７ １３．６１ ３６．５０

第四节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赵继增先生为北京利尔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赵继增，

１９５５

年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

份证号码：

４１０３０５１９５５０２２４＊＊＊＊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历任冶金工业部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

国金属学会耐火材料分会秘书长、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中国金属

学会炼钢辅助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副会长、武汉科技大学董事会董事、武汉科技

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市昌平区政协委员、昌平区工商业联合会常委、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金种子工程”首

批创业导师等职。 赵继增先生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国家星火科技进步奖”一项、“部省级科技进

步奖”八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七项，曾被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原冶金工

业部评为 “优秀科技青年”， 并获得 “全国耐火材料专业学术带头人”、“中关村科技园区

２０

周年突出贡献奖”、

“

２００９

年度北京优秀创业企业家”、“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第五节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北京利尔前十大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

股

）

赵继增

１８６

，

０４１

，

９３６ ３４．４５％ １８６

，

０４１

，

９３６

张广智

３６

，

６１５

，

９００ ６．７８％ ３３

，

３２０

，

４６９

牛俊高

３６

，

１４１

，

９０４ ６．６９％ ３３

，

９７３

，

３９０

李苗春

２７

，

９６５

，

５４０ ５．１８％ ２５

，

４４８

，

６４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１６

，

８１４

，

１４０ ３．１１％ －

郝不景

１２

，

４４２

，

２９６ ２．３０％ １１

，

６９５

，

７５８

赵世杰

１２

，

０８６

，

８００ ２．２４％ １１

，

３６１

，

５９２

新疆天图兴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８９

，

２００ ２．２２％ １１

，

９８９

，

２００

汪正峰

９

，

４７９

，

８４４ １．７６％ ８

，

９１１

，

０５３

王永华

８

，

６８２

，

０００ １．６１％ ８

，

６８２

，

０００

第三章 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李胜男、王生、李雅君。 李胜男系金宏矿业的唯一股东；王生、李雅君为夫妻关系，合计持有

辽宁中兴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前，李胜男、王生、李雅君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生与李雅君为夫妻关

系，李胜男与王生、李雅君夫妇无关联关系。 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签署之日，李胜男、王生、李雅君均未

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节 交易对方之一：李胜男

（一）基本信息

姓名：李胜男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８０２１９７１０９１４＊＊＊＊

家庭住址：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胜利里

３

号

通讯地址：辽宁省海城市马风镇王官村

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签署之日，李胜男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二）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金宏矿业

２００６

年至今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持有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

（三）所控制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易对方李胜男除持有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外，未控制其他企业。

（四）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情况

交易对方李胜男在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事项。

第二节 交易对方之二：王生

（一）基本信息

姓名：王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３１９１９５２０４２５＊＊＊＊

家庭住址：辽宁省海城市中街北路

通讯地址：辽宁省海城市八里镇王家坎村

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签署之日，王生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一）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辽宁中兴

２００２

年至今 董事长 持有辽宁中兴

４８．９４％

股权

（二）所控制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签署之日，王生除持有辽宁中兴

４８．９４％

股权外，未控制其他企业。

（三）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情况

交易对方王生在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

项。

第三节 交易对方之三：李雅君

（一）基本信息

姓名：李雅君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３８１１９５４０６０６＊＊＊＊

家庭住址：辽宁省海城市中街北路

通讯地址：辽宁省海城市八里镇王家坎村

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签署之日，李雅君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二）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辽宁中兴

２００２

年至今 副总经理 持有辽宁中兴

５１．０６％

股权

（三）所控制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易对方李雅君除持有辽宁中兴

５１．０６％

股权外，未控制其他企业。

（四）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情况

交易对方李雅君在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事项。

第四章 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李胜男持有的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王生和李雅君合计持有的辽宁中兴

１００％

股权。

李胜男合法拥有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完整的所有权。 上述股权之上没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

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

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王生和李雅君合法拥有辽宁中兴

１００％

股权完整的所有权。上述股权之上没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

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

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预案》中披露：本次交易对方拟将所持交易标的质押给本公司以作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的履约保证。 李胜男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ＺＢ１０９１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个人信用对本次交易标的金宏矿业向浦发银行鞍山分行借款提供

连带保证，最高保证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王生、李雅君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

签订编号为

ＺＢ１０９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８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个人信用对辽宁中兴之子公司镁质砖公司向浦发银行

鞍山分行借款提供连带保证，保证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最高保证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考虑到上述保证合

同，如将本次交易标的质押给本公司，将影响标的公司的融资能力，从而对标的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

响。 鉴于上述因素，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一致协商，取消办理将交易标的质押给本公司事项。 截至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报告书签署之日，浦发银行鞍山分行已分别出具确认文件，同意李胜男、王生与李雅君以所持标的资产认

购北京利尔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第一节 金宏矿业１００％股权

一、金宏矿业基本概况

公司名称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海城市马风镇王官村

办公地点 海城市马风镇王官村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独资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２１０３８１００９１３３１１１

组织机构代码

：

７９１５７７５２－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２１０３８１７９１５７７５２６

法定代表人

：

李胜男

经营范围

：

菱镁矿露天开采

、

菱镁石深加工及销售

、

镁石系列耐火材料经销

。

二、金宏矿业历史沿革

（一）金宏矿业历史沿革简略图

１

、公司成立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海城市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更名前的名称）股东李胜男签署公司章

程，决定设立海城市金宏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李胜男以货币方式出资，出资比例

１００％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营口分所出具辽中衡营验字［

２００６

］

２０３６

号《验资报告》，确认股东李

胜男已足额缴纳认缴的注册资本。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海城市金宏矿业有限公司取得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０１３８１１９１０１７３

。

２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金宏矿业唯一股东李胜男决定将金宏矿业注册资本由原

５０

万元增加到

５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

由李胜男以货币方式出资。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鞍山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鞍华诚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对金宏矿业

该次增资进行验证，确认金宏矿业收到新增注册资本

４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次变更， 并核发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２１０３８１００９１３３１１

。

３

、公司名称变更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金宏矿业唯一股东李胜男决定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并修改章程相关

条款。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并核发了名称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

２１０３８１００９１３３１１１

。

４

、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金宏矿业唯一股东李胜男决定将金宏矿业注册资本从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该次增资

由李胜男以货币方式出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辽宁明和会计师事务所对金宏矿业该次增资进行验证，并出具辽明和会验［

２０１２

］

２３９

号《验

资报告》，确认金宏矿业收到本次增资款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次变更，并核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金宏矿业第二次增资原因如下：

金宏矿业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增资

４５０

万元后注册资本也仅为

５００

万元。 金宏矿

业注册资本较小，取得探矿权、完成探矿权转为采矿权以及矿山建设所需资金主要依赖股东李胜男之投入，并形

成了金宏矿业对李胜男的其他应付款。

鉴于金宏矿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刚开始投产， 短期内将经营活动净现金用于偿还所欠股东款项不利于金宏矿业的

长远发展。 为此，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北京利尔与李胜男达成一致，要求李胜男将部分应收金宏矿业款项转为注

册资本。 因此，在本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停牌后，金宏矿业股东李胜男筹集资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对金宏矿业的增

资，并偿还所欠李胜男部分款项。

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签署之日，金宏矿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三、金宏矿业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四、金宏矿业最近三年业务发展情况

金宏矿业主要从事菱镁矿采选业务。 金宏矿业拥有证号为

Ｃ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的采矿许可证，矿区位

于辽宁省海城市马风镇，最近三年金宏矿业主要进行矿山项目建设及矿山开采，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辽宁省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做出关于对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批复（辽

安监函字［

２０１１

］

２２４

）号，同意投入生产使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金宏矿业矿山开始投产，证载开采规模为

１００

万吨

／

年。

金宏矿业菱镁矿浮选建设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取得了海城市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 《辽宁省鞍山市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确认书》（海发改备字（

２０１２

）

３１

号），批准于海城市菱镁制品工业园建设年产

３０．５

万吨菱镁石精矿粉浮选

生产线。

五、金宏矿业最近三年增资及资产评估情况

金宏矿业最近三年进行增资及股权转让的情况请参见本节“二、金宏矿业历史沿革”。

六、金宏矿业最近二年一期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５２９１

号《审计报告》，金宏矿业最近二年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

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一）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

，

７８８．７０ ３

，

７７５．５９ ２

，

１１０．１７

总负债

２

，

８９５．０２ ３

，

４２６．８５ １

，

６８６．０３

净资产

２

，

８９３．６８ ３４８．７４ ４２４．１４

（二）收入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９８．７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２８．３１ －１００．１７ －２９．２８

净利润

１２．８４ －７５．４０ －２１．９６

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５

至

７

月，金宏矿业所在地政府开始修理通往金宏矿业矿山的公路，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海城受到台风及

暴雨影响，通往金宏矿业矿山的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该等情况对金宏矿业的矿石销售造成了较大影响。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开始，金宏矿业经营逐步恢复正常。

２０１２

年

８－１０

月，金宏矿业未经审计的销售收入为

５２３．９３

万元。

（三）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０．１２ －１３３．８６ －４３．３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０８．３８ －１

，

６０３．２２ 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４３８．１０ １

，

７２９．２１ ５０．００

（四）主要财务指标

１

、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资产负债率

５０．０１％ ９０．７６％ ７９．９０％

流动比率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２

速动比例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２

金宏矿业注册资本较小，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仍处于矿山建设期， 部分矿山建设资金来源于股东李胜男投入的借

款，因此金宏矿业资产负债率始终较高，偿债能力弱。

２０１２

年李胜男向金宏矿业增资

２

，

５００

万元以后，金宏矿业资

产负债率下降至

５０％

左右，但偿债能力仍不足。

２

、资产周转能力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３２．４０ － －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５．５８ － －

总资产周转率

（

次

）

０．２９ － －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资产周转率已经年化

金宏矿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投产，矿石主要在采矿现场进行销售，堆场存货较少，因此存货周转率较高。 应收账款

年化后的周转率为

５．５８

，处于正常水平。 金宏矿业目前尚未达产，总资产周转率较低。

３

、盈利能力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销售毛利率

６５．８６％ － －

销售净利率

１．６１％ － －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４％ －２１．６２％ －５．１８％

金宏矿业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销售毛利率

６５．８６％

，处于正常毛利率水平，但由于投产时间较短，尚未实现达产，固定

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较大等固定费用成本降低了金宏矿业销售净利率及净资产收益率。

七、金宏矿业主要资产、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

（一）主要资产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５２９１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宏矿业总资产账面

价值为

５７

，

８８６

，

９９４．９６

元，其中流动资产

４

，

５３７

，

６６６．３６

元，非流动资产

５３

，

３４９

，

３２８．６０

元，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项目 账面值

（

元

）

占总资产比例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７９６

，

０８３．２９ １．３８％

应收票据

２９３

，

２００．００ ０．５１％

应收账款

２

，

４５２

，

１３８．３１ ４．２４％

预付款项

１５１

，

８４４．１５ ０．２６％

其他应收款

５５５

，

８６４．９８ ０．９６％

存货

２８８

，

５３５．６３ ０．５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４

，

５３７

，

６６６．３６ ７．８４％

非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

１１

，

１７９

，

２６３．７０ １９．３１％

在建工程

４６４

，

８６２．９３ ０．８０％

无形资产

２４

，

３７４

，

６４３．５２ ４２．１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６

，

９９０

，

５２３．６５ ２９．３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４０

，

０３４．８０ ０．５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３

，

３４９

，

３２８．６０ ９２．１６％

资产总计

５７

，

８８６

，

９９４．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１

、固定资产

金宏矿业固定资产主要为用于矿山生产经营的主要设备及房屋建筑物，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５．９８ １．４５ ３４．５３ ０．００ ３４．５３

机器设备

４３２．４３ ３．４８ ４２８．９５ ０．００ ４２８．９５

运输设备

６３２．６６ ４９．７８ ５８２．８８ ０．００ ５８２．８８

其他设备

７９．１６ ７．５９ ７１．５７ ０．００ ７１．５７

合计

１

，

１８０．２３ ６２．３１ １

，

１１７．９３ ０．００ １

，

１１７．９３

金宏矿业主要的运输设备为自卸车，账面价值合计

４１７．１３

万元，主要机器设备为挖掘机、装载机、空压机，账

面价值合计为

３８１．４６

万元。

２

、无形资产

金宏矿业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２

，

４３７．４６

万元，系金宏矿业所拥有的菱镁矿采矿权，该采矿权的具体情况详见本

节“八、金宏矿业矿业权基本情况”。

３

、长期待摊费用

金宏矿业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

１

，

６９９．０５

万元，系矿山道路，按

２０

年进行摊销。

（二）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宏矿业负债总额

２８

，

９５０

，

１５８．６３

元，全部为流动负债，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项目 账面值

（

元

）

占总负债比例

流动资产

：

短期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８％

应付账款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５％

预收款项

８

，

６０９．１６ ０．０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８

，

９０９．３０ ０．１０％

应交税费

５１６

，

６１４．３６ １．７８％

应付利息

２００

，

４４４．４４ ０．６９％

其他应付款

７

，

１９５

，

５８１．３７ ２４．８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８

，

９５０

，

１５８．６３ １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负债总计

２８

，

９５０

，

１５８．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１

、短期借款

金宏矿业短期借款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系浦发银行短期借款，以采矿权为抵押。

２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

７１９．５６

万元，主要为向自然人孙朝东的借款

２０１．３１

万元、股东李胜男垫付款项

１８８．８３

万

元、应付海城东圣汽贸贸易有限公司的购车款

１５１．７０

万元以及应付王永、宿清华的山场、果树补偿款

６０．３５

万元及

５３．７３

万元。

（三）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宏矿业不存在对外担保。

八、金宏矿业矿业权基本情况

（一）矿业权概况

金宏矿业目前持有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核发的采矿许可证，基本信息如下：

采矿权人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矿山名称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 菱镁矿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矿区面积

０．４１０２

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１００

万吨

／

年

开采深度 由

６７５

米至

４２０

米标高

，

共有

１３

个拐点圈定

有效期限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

日

（二）矿区位置及交通条件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矿区位于海城市马风镇王官村，东部与辽阳县接壤，西距海城市约

４０

公里，该矿区有

海城市经马风镇至辽阳吉洞峪公路由矿区西侧通过，交通方便（详见矿区交通位置图）。

矿区交通位置图

（三）矿区范围及矿区面积

金宏矿业矿区由

１３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为

０．４１０２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６７５

米至

４２０

米，其范围拐点坐标及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如下：

矿区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拐点坐标表（

８０

坐标）

序号

平面直角坐标

序号

平面直角坐标

Ｘ Ｙ Ｘ Ｙ

１ ４５１８２５５．４２２ ４１５０７０８６．３５７ ８ ４５１８０１４．４１９ ４１５０７４７１．３６０

２ ４５１８８５９．４２７ ４１５０７４５１．３６１ ９ ４５１７９５９．４１９ ４１５０７３５１．３５９

３ ４５１８８５９．４２７ ４１５０７５１９．３６１ １０ ４５１７９５９．４１９ ４１５０６９５１．３５６

４ ４５１８５６２．４２４ ４１５０７５１９．３６１ １１ ４５１８０４２．４２０ ４１５０６８２４．３５４

５ ４５１８５６２．４２４ ４１５０７６１１．３６２ １２ ４５１８０４２．４２０ ４１５０６７７４．３５４

６ ４５１８３６４．４２２ ４１５０７６８２．３６２ １３ ４５１８２１４．４２２ ４１５０６７７４．３５４

７ ４５１８２２４．４２１ ４１５０７６８２．３６２

（四）矿业权的取得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李胜男通过协议方式从自然人刘永良处受让编号为

２１０００００４３０４６０

的探矿权。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探矿权证明》，证明勘查许可证号

２１０００００４３０４６０

的探矿权在勘查区内无其他矿业权

设置，探矿权权属无争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完成转让过户，李胜男取得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矿产资源勘查许

可证》，证号为

２１０００００４３０４６０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８

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重新核发了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变更为：

２１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３１４

，有效期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

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

２０００

］

３０９

号）的有关规定，采矿权申请人应为

企业法人，个体采矿的应依法设立个人独资企业。 为此，李胜男个人出资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注册成立了海城市金宏

矿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以金宏矿业的名义申办采矿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向金宏矿业下发了辽国土资矿划字（

２００８

）

００６７

号《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划

定矿区范围批复》，批准了金宏矿业的矿区范围。

２００９

年， 海城金宏矿业有限公司取得了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证号为

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采矿权人为海城金宏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种为菱镁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

规模

１０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０．４１０２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开采深度由

６７５

米至

４２０

米，共有

１３

个拐点圈定。

２０１０

年因国土资源部实行全国采矿权统一配号，金宏矿业采矿权许可证号变更为

Ｃ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金宏矿业向海城市国土资源局、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和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提交《采矿权人及

矿山名称变更登记申请报告》，申请变更采矿权人名称和矿山名称为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海城市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该矿区权属无争议，矿区范围和占用土地无纠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金宏矿业取得

了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名称变更后的《采矿许可证》。

２００６

年金宏矿业正式设立后，李胜男将探矿权按受让价格转让给金宏矿业，并由金宏矿业实际建设。 因李胜

男为金宏矿业唯一股东，且金宏矿业系李胜男为开发建设所受让探矿权而设立，本次矿业权转让，金宏矿业未与

李胜男签订转让协议，亦未办理探矿权转让手续。 李胜男已出具声明：“本人依法有偿取得海城市马风镇王官厂

菱镁矿探矿权，探矿权转让价款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该探矿权取得不存在任何争议。 探矿权转采矿权时，本人将

采矿权登记到海城市金宏矿业有限公司，并由海城市金宏矿业有限公司承担了前期全部费用，因此该采矿权权

属归属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所有，本人对该采矿权不再享有任何权益，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也无须就取得

该采矿权向本人支付任何对价。 如该采矿权存在争议，责任由本人承担。 ”

（五）矿业权近三年的权属变更情况

金宏矿业所持矿业权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由探矿权转为采矿权。

２０１０

年因国土资源部实行全国采矿权统一配号，金

宏矿业采矿权许可证号变更。 至今，该采矿权权属未发生变更。

（六）矿业权资源条件及评审备案情况

根据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辽宁省海城市马风镇王官厂绿泥石、菱镁矿详查地质报告评审备案证明（辽

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０６８

号），金宏矿业矿山菱镁矿地质储量

６

，

６５１．１１

万吨，可采储量

４

，

８２６

万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国土资矿评储字［

２０１２

］

１２１

号《

＜

辽宁省海城市王

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确认，金宏矿业菱镁矿保有资源储量

５

，

５２６．９４

万吨，平

均品位

４６．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国土资源部出具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２

］

３２２

号《关于

＜

辽宁省海城市王官厂菱镁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同意予以备案。

根据该次经备案的储量核实报告，金宏矿业菱镁矿保有资源储量

５

，

５２６．９４

万吨，较辽宁省有色地质局一〇八

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出具的《辽宁省海城市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所载保有资源储

量

５

，

５６２．９０５

万吨减少

３５．９６５

万吨，减少比例为

０．６５％

。

（七）涉及立项、环保等有关报批事项

１

、立项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海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同意对金宏矿业王官村菱镁矿矿山建设补充立项，出具海发改预核字

（

２０１２

）

１７９

号《关于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村菱镁矿矿山建设项目的核准意见书》，同意辽宁金宏矿业有限

公司王官村菱镁矿矿山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矿区面积

０．４１０２

平方公里，年开采菱镁石矿

１００

万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海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海发改备字（

２０１２

）

３１

号《辽宁省鞍山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

确认：金宏矿业上报的《年产

３０．５

万吨菱镁矿精矿粉浮选生产线》项目符合备案条件。

２

、安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辽安检函字［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关于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

厂菱镁矿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安全专篇的批复》同意金宏矿业矿山建设项目通过安全设计审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辽安检函字［

２０１１

］

２２４

号《关于对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王官厂菱镁矿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批复》， 确认金宏矿业菱镁矿开采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合格，同意投入生产使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海城市公安局下发（海）公治［

２０１１

］年第

８２

号《爆破作业“一体化”服务通知单》同意，海城市

聚威爆破有限公司为金宏矿业提供爆破作业“一体化”服务，爆破服务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

日。

３

、环保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海城市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场绿泥石、菱镁矿年开采

１００

万吨菱镁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海环保发［

２００８

］

３９

号），对金宏矿业菱镁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进行了批复。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对金宏矿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报告》出具海环验（

２０１２

）

０３２

号意见，认为金宏矿业年开采

１００

万吨菱镁矿建设项目基本符合“三同时”环保验收条件，可以正式生产使用。

４

、土地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申请采矿用地方式改革试点的复函》（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１

］

６６０

号），辽宁省采矿

用地开展改革试点， 对于露天开采的矿山可使用矿山临时用地。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１

年底、

２０１２

年初出台了

《关于印发辽宁省采矿用地改革试点审批工作程序的通知》、《辽宁省采矿用地方式改革试点方案编制与申报工

作指南》等配套文件，金宏矿业正在申请办理相关矿山临时用地手续。

（八）已取得的相关经营证照情况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有效期

采矿证

Ｃ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

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

（

辽

）

ＦＭ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１

］

ＸＳ０３０１４Ｌ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安全资格证书

１２０２１０３０３０００５５

１２０２１０３０３０００５６

１２０２１０３０３０００５７

１２０２１０４０３００１８６

１２０２１０４０３００１８７

鞍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民用爆破物品

安全员

３２３０５

鞍山市公安局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九）矿业权的其他情况说明

金宏矿业持有的采矿权系通过探转采的方式获得，为非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无须缴纳采矿权价款。

海城市国土资源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出具证明， 证明金宏矿业持有的编号为

Ｃ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的采矿许可

证系通过探转采方式设立，非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无须缴纳采矿权价款。 该采矿权权属无争议，无被司

法机关扣押、查封等情况。 截至证明出具之日，金宏矿业不存在因违反矿产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受到海城市国土

资源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２０１２

年金宏矿业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其持有的采矿权在浦东发展银行办理了质押。 金宏矿业采矿权不存在查

封等其他权利限制，也不存在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金宏矿业目前持有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

日。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

办法》（国务院

２４１

号令）第七条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届满的

３０

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同时，《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１１

〕

１４

号）第十八条规定：采矿权人申请采矿权延续登记，应出具经年检合格的采矿许可

证，属《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附录所列的矿种大中型资源储量规模的，凭近三年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

报告确定剩余查明资源储量；其余的可根据需要凭当年或上一年度经审查合格的矿山储量年报作为剩余查明资

源储量的依据。 采矿许可证延续的期限应与矿区范围内剩余的可开采利用的查明资源储量相适应，但不得超过

国家规定的最长有效期限。 采矿权延续申请批准后，其有效期应始于延续采矿许可证原有效期截止之日。

君致律师经核查认为：李胜男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取得探矿权，经有权部门批准，该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在

探转采过程中，李胜男将采矿权登记到个人出资设立的金宏矿业名下，并由金宏矿业承担了取得该采矿权的全

部费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 金宏矿业持有的采矿权系通过探转采的方式获得的非国家出资勘探

的矿业权，无须缴纳采矿权价款。 金宏矿业取得该采矿权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属争议。

九、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

（一）金宏矿业股权价值评估情况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４４５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

权评估值为

４１

，

５０３．０８

万元。

１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为金宏矿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２

、评估结果

坤元评估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金宏矿

业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４１５

，

０３０

，

８１２．９１

元作

为金宏矿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宏矿业总资产账面价值

５７

，

８８６

，

９９４．９６

元，评估价值

４４３

，

９８０

，

９７１．５４

元，评估增值

３８６

，

０９３

，

９７６．５８

元，增值率为

６６６．９８％

；负债账面价值

２８

，

９５０

，

１５８．６３

元，评估价值

２８

，

９５０

，

１５８．６３

元，无评估增减值；股

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２８

，

９３６

，

８３６．３３

元， 评估价值

４１５

，

０３０

，

８１２．９１

元， 评估增值

３８６

，

０９３

，

９７６．５８

元， 增值率为

１

，

３３４．２６％

。

金宏矿业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Ａ＊１００

一

、

流动资产

４

，

５３７

，

６６６．３６ ４

，

７４１

，

８１１．１６ ２０４

，

１４４．８０ ４．５０

二

、

非流动资产

５３

，

３４９

，

３２８．６０ ４３９

，

２３９

，

１６０．３８ ３８５

，

８８９

，

８３１．７８ ７２３．３３

其中

：

固定资产

１１

，

１７９

，

２６３．７０ １１

，

１９１

，

５３９．００ １２

，

２７５．３０ ０．１１

在建工程

４６４

，

８６２．９３ ４６４

，

８６２．９３

无形资产

—

矿业权

２４

，

３７４

，

６４３．５２ ４１０

，

２５２

，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５

，

８７７

，

５５６．４８ １

，

５８３．１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６

，

９９０

，

５２３．６５ １６

，

９９０

，

５２３．６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４０

，

０３４．８０ ３４０

，

０３４．８０

资产总计

５７

，

８８６

，

９９４．９６ ４４３

，

９８０

，

９７１．５４ ３８６

，

０９３

，

９７６．５８ ６６６．９８

三

、

流动负债

２８

，

９５０

，

１５８．６３ ２８

，

９５０

，

１５８．６３

负债合计

２８

，

９５０

，

１５８．６３ ２８

，

９５０

，

１５８．６３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８

，

９３６

，

８３６．３３ ４１５

，

０３０

，

８１２．９１ ３８６

，

０９３

，

９７６．５８ １

，

３３４．２６

资产基础法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账面价值

７９６

，

０８３．２９

元，评估无增减值；

应收票据：为应收客户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账面价值

２９３

，

２００．００

元，评估无增减值；

应收账款：为应收客户矿石销售款，账面原值

２

，

５０２

，

１８１．９５

元，已提取坏账准备

５０

，

０４３．６４

元，按账面净值

２

，

４５２

，

１３８．３１

元确认为评估值；

预付账款：主要为预付车辆保险费，账面价值

１５１

，

８４４．１５

元，评估无增减值；

其他应收款：主要为支付的矿山恢复保证金、资源税保证金，账面原值

６０３

，

９４３．８６

元，已提取坏账准备

４８

，

０７８．８８

元，按账面净值

５５５

，

８６４．９８

元确认为评估值；

存货：为库存菱镁矿矿石，账面价值

２８８

，

５３５．６３

元，评估采用逆减法评估，即按出厂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减

去销售费用和销售税金以及所得税，再扣除适当的税后利润作为评估值，经评估，存货评估值为

４９２

，

６８０．４３

元，评

估增值

２０４

，

１４４．８０

元，增值率

７０．７５

，系矿石销售价格远高于存货成本所致；

２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列入评估范围的设备类固定资产共计

９９

台（套、项），包括装载机、挖掘机和凿岩机等矿山机械，电

子天平、分光光度计和制样机等试验仪器以及自卸汽车和轿车等车辆，合计账面原值

１１

，

８０２

，

３４４．３１

元，账面净值

１１

，

１７９

，

２６３．７０

元。本次对固定资产采用成本法评估，即：评估价值

＝

重置价值

×

综合成新率。经评估，固定资产评估

净值为

１１

，

２７９

，

２３０．００

元，固定资产净值评估增值

１２

，

２７５．３０

元，增值率

０．１１％

。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部

分机器设备预计可使用年限高于按折旧政策确定的可使用年限，以及部分车辆购置原值低于评估基准日市场价

格。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宏矿业尚有一辆汽车未取得车辆行驶证。

在建工程：在建工程为建设中的

４－６

号掌子面，账面价值

４６４

，

８６２．９３

元，对有关工程进行了实际查勘，由于该

项目建设不久，各项投入时间较短，故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 经了解，支出合理，工程进度正常，故以核实后的账

面值为评估价值，评估无增减值。

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系金宏矿业拥有的王官厂菱镁矿采矿权。 矿业权由北京经纬评估，坤元资产出具的本次

评估报告中引用了其《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９

号）采矿权的

评估值，汇总得出评估结果。坤元评估对北京经纬出具的采矿权评估结果引用时未作调整。矿业权具体评估情况

请参阅本节“十一、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

／

（二）金宏矿业采矿权评估情况”。

长期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为矿区道路工程的摊余额，账面余额

１６

，

９９０

，

５２３．６５

元，金宏矿业按

２０

年摊销。

经坤元评估查阅核实相关文件和原始凭证，检查各项费用尚存的价值与权利，原始发生额正确，企业在受益期内

平均摊销，期后尚存在对应的价值或权利，以剩余受益期应分摊的金额确定评估价值。 经评估，长期待摊费用评

估值为

１６

，

９９０

，

５２３．６５

元，无评估增减值。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为金宏矿业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可抵扣亏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而

形成的所得税资产。 由于资产基础法评估时，难以全面准确地对各项资产评估增减值额考虑相关的税收影响，故

对递延所得税资产以核实后的账面值

３４０

，

０３４．８０

元为评估值。

３

）负债

负债均为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和其他应付款。

通过核对明细账与总账的一致性、对金额较大的发放函证、查阅原始凭证等相关资料进行核实。 按财务会计制度

核实，未发现不符情况，以实际应承担债务的金额

２８

，

９５０

，

１５８．６３

元确认为评估值。

（

２

）收益法评估情况

坤元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法确定金宏矿业股权现金流评估值，并分析金宏矿业非营运性资产、溢余资产的价值，

对股权现金流评估值进行修正，从而确定金宏矿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收益法评估模型：

股权价值

＝

股权现金流评估值

＋

非营运性资产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坤元评估采用分段法对金宏矿业股东的收益进行预测，即将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分为明确的预测期期间的

收益和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收益。 计算公式为：

评估机构在对宏观经济、行业状况、金宏矿业竞争力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 《关于

＜

辽宁省海

城市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２

］

３２２

号）、《辽宁省海城

市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国土资矿评储字［

２０１２

］

１２１

号）、《辽宁金宏矿业

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资源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等资料， 对金宏矿业收益期、 收益额等进行了预测， 并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ＷＡＣＣ

） 确定折现率为

１０．２３％

， 通过计算， 金宏矿业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按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

４２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增值额为

４２９

，

１９９

，

９８６．６６

元，增值率为

１

，

４８３．２３％

。

（

３

）评估结果选取

金宏矿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４１５

，

０３０

，

８１２．９１

元， 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４２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两者相差

１４

，

１６９

，

１８７．０９

元，差异率为

３．４１％

。

坤元评估认为上述两种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理。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北京利尔发行股份收

购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坤元评估认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更适用于本次评估目的。

因此，金宏矿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４１５

，

０３０

，

８１２．９１

元。

３

、评估增值情况分析

截至评估基准日， 金宏矿业净资产账面值

２８

，

９３６

，

８３６．３３

元， 金宏矿业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

４１５

，

０３０

，

８１２．９１

元，增值额

３８６

，

０９３

，

９７６．５８

元，增值率

１

，

３３４．２６％

。主要系无形资产———矿业权的评估增值所致。经北京经纬评估，

并出具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９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金宏矿业所持采矿权账面价值

２

，

４３７．４６

万元，评估价值

４１

，

０２５．２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８

，

５８７．７６

万元，增值率

１

，

５８３．１１％

。 采矿权评估增值原因请参见本节“十一、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

／

（二）金宏矿业采矿权评估情况”。

（二）金宏矿业采矿权评估情况

１

、采矿权评估概况

根据北京经纬出具的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９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金宏矿业

拥有的采矿权账面价值为

２

，

４３７．４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１

，

０２５．２２

万元，增值额

３８

，

５８７．７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１

，

５８３．１１％

。

２

、采矿权评估方法

本次交易过程中，北京经纬对金宏矿业持有的采矿权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了评估。

根据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辽安监函字［

２０１１

］

２２４

号《关于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露天

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批复》，金宏矿业矿山露采基建工程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经验收通过，截至目前

矿山基建工作基本完成，形成

８

个采场，编号分别为

ＣＫ１－ＣＫ８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起，金宏矿业在

ＣＫ１

采场进行采矿，现已

形成三个开采面，采用自上而下分阶段逐层开采工艺，采用上剥下采，横采纵扩特殊工艺。

金宏矿业矿山选矿系统建设在规划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取得了海城市发展和改革局海发改备字（

２０１２

）

３１

号

《辽宁省鞍山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批准于海城市菱镁制品工业园建设菱镁石精矿粉生产线，现已启动

选矿厂筹建工作。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已完成采矿系统建设、正规划选矿系统基建，为新建

／

在建矿山，矿山矿产资源

储量已经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２

］

３２２

号“关于《辽宁省海城市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证明”备案，矿产资源储量开发利用条件具备，矿山编制有采矿开发利用方案、采选矿可行性研究报告，可以

获得评估用生产技术经济参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条件基本具备，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规定的

采矿权评估方法及适用条件，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计算公式为：

３

、采矿权评估参数

（

１

）主要技术经济参数的选取依据

根据北京经纬出具的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９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金宏矿业采矿权评估主要参数的确定

情况如下：

主要参数 相关数据 确定依据

矿石品位

特级品

２０．９２％

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２］３２２

号

“

关于

《

辽宁省海城市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证明

”、

国土资矿评储字

［２０１２］１２１

号

“《

辽宁省海城市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

一级品

３６．８２％

二

、

三级品

４２．２６％

保有资源储量

５，５２３．３１

万吨

按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２］３２２

号

“

关于

《

辽宁省海城市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证明

”、

国土资矿评储字

［２０１２］１２１

号

“《

辽宁省海城市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

确定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评审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为

（１２２ｂ）＋（３３３）

矿石

量

５，５２６．９４

万吨

，

扣除

４－７

月累计开采量

（

矿岩总量

）

为

１６．１０

万吨

，

保有资源储量为

５，５２３．３１

万吨

评估利用

４，８８３．９７

万吨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

菱镁矿

）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

设计圈定利用矿量

资源储量

采矿回采率

９７％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

菱镁矿

）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

矿石贫化率

３％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

菱镁矿

）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

可采储量

４，７３７．４５

万吨

按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

菱镁矿

）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

计算

，

可采储量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采矿损失量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采矿回采率

生产年限

４９．５４

年

矿山服务年限计算公式

： ，

其中

Ｔ—

矿山服务年限

，Ａ—

矿山生产规模

，Ｑ—

矿山可采储量

，ρ—

矿石贫化率

产品方案

特级品

、

一级品直接销售

，

二三级

品经浮选后的精矿

、

中矿

、

尾矿对

外销售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

菱镁矿

）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

资源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生产规模

原矿

１００

万吨

／

年

、

浮选处理原矿规

模

４２．２６

万吨

／

年

金宏矿业

《

采矿权许可证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资源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

精矿产率

７１．１０％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资源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中矿产率

１６．８０％

尾矿产率

１２．１０％

销售价格

特级品矿石

１５３．８５

元

／

吨

、

一级品

矿石

９８．２９

元

／

吨

、

其余品级矿石

３８．４６

元

／

吨

、

精矿

２５２．１４

元

／

吨

、

中

矿

７２．６５

元

／

吨

、

尾矿

根据辽宁耐火材料工业协会出具的价格资料计算

（

不含税

） ２５．６４

元

／

吨

达产后正常生产年份销售

收入

１５，０６０．５０

万元 根据产品方案

、

产量

、

销售价格等计算

单位经营成本

５６．９５

元

／

吨

·

原矿

评估确定采用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资源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设计的成

本费用

、

并根据评估规范调整确定

折现率

８．８０％

根据

《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

折现率计算公式为

：

折现率

＝

无风险报酬率

＋

风险报酬率

；

其

中

，

无风险报酬率按中国人民银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公布的五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４．７５％

确认

。

风险报酬率

＝

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

＋

行业风险报酬率

＋

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

。

勘探及建设阶段矿

山的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为

０．３５～１．１５％、

生产矿山取值区间

０．１５～０．６５％，

金宏矿业已

部分投产

，

部分仍需改建

，

综合考虑确认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为

０．６５％，

行业风险报酬率取值区

间为

１．００～２．００％，

考虑下游耐火材料行业波动较大

，

行业风险报酬率取值

１．９％，

财务经营风险报酬

率取值区间为

１．００～１．５０％，

本次评估取值

１．５％。

综合计算

，

折现率

＝４．７５％＋０．６５％＋１．９％＋１．５％＝８．８％

其中，主要技术经济参数情况如下：

１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及矿石品位

金宏矿业矿区勘查程度较高，《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全部参与利

用，设计圈定的利用矿量为扣除不可开采的挂帮矿量后的可开采矿量，评估采用开发利用方案圈定的利用矿量

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圈定利用矿量

４

，

８８７．６０

万吨，其中特级品矿

石为

１

，

０２２．５

万吨，

Ⅰ

级品矿石

１

，

７９９．７

万吨，其余品级矿石

２

，

０６５．４０

万吨，不可采矿量为

６３９．３４

万吨，具体情况见下

表：

评审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统计表

单位：万吨

品级分类 储量级别

保有资源储量

（

万吨

）

占利用资源量比

（

％

）

特

１２２ｂ ７４１．４ １５．１７

３３３ ２８１．１ ５．７５

小计

１

，

０２２．５ ２０．９２

Ⅰ

１２２ｂ １

，

１５１．５ ２３．５６

３３３ ６４８．２ １３．２６

小计

１

，

７９９．７ ３６．８２

Ⅱ＋Ⅲ＋Ⅳ

１２２ｂ １１０９ ２２．６９

３３３ ９５６．４ １９．５７

小计

２

，

０６５．４ ４２．２６

合计

１２２ｂ ３

，

００１．９ ６１．４２

３３３ １

，

８８５．７ ３８．５８

总计

４

，

８８７．６

评估利用保有资源储量中已扣除自储量计算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的动用资源储量，评估采用设计的圈

定矿量扣除已动用矿石量

３．６３

万吨作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矿石量

４

，

８８３．９７

万吨。

２

）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采矿损失量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采矿回采率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矿石量

４

，

８８３．９７

万吨，采矿回采率为

９７％

，可采储量（矿石量）

＝４

，

８８３．９７×９７％＝４

，

７３７．４５

（万吨），其中：

特级品矿石可采储量

＝１

，

２１７．３０×９７％＝９９１．０８

（万吨）

Ⅰ

级品矿石可采储量

＝１

，

７９８．３６×９７％＝１

，

７４４．４１

（万吨）；

其余品级矿石可采储量

＝２

，

０６３．８８×９７％＝２

，

００１．９６

（万吨）。

３

）产品方案

根据《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资

源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矿区特级品、

Ⅰ

级品矿石直接销售，其余品级矿石（

Ⅱ＋Ⅲ＋Ⅳ

）经选矿得

菱镁石精矿，菱镁石中矿和菱镁石尾矿，评估产品方案确定为特级品、

Ⅰ

级品原矿、其余品级矿石选矿精矿、中

矿、尾矿。

４

）矿山服务年限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采矿系统改造基建期为

６

个月，基建完

(下转A31版)

(上接A29版)


